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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04 節保護合格的殘障人士。根據該法律
的定義，殘障人士指具有嚴重影響自身一種或
多種主要生命活動之身心障礙的的人士。該法
律亦適用於具有此類身心障礙病史，或被視為
具有此類身心障礙的人士。主要生命活動包括
生活自理、行走、視、聽、說、呼吸、工作、
從事體力勞動和學習等。某些可能嚴重影響主
要生命活動的範例 (即使在藥物或輔助用品/裝
置的協助下) 是﹕愛滋病、酗酒、失明或視力障
礙、癌症、耳聾或聽力障礙、糖尿病、毒癮、
心臟病和精神疾病。 

第 504 節是一條全國性法律，保護合格人士
不因殘障而遭受歧視。該條法律的不歧視要求
適用於接受任何聯邦部門或機構 (包括美國人
類服務部) 財政援助的雇主和組織。 
 
第 504 節禁止各組織和雇主排除或剝奪殘障
人士平等享有計劃福利和服務的機會。該節界
定了殘障人士參加並獲得計劃福利和服務的權
利。  

奧克拉荷馬州交通局 (ODOT) 保證，任何人
或任何群體在 ODOT 及其接收者、次級接收
者和承包人管理的任何計劃、服務或活動中，
不會因其種族、膚色、性別、年齡、國籍、殘
障/殘疾或收入狀況而被排除參與、被否定福
利或受到歧視。  


